花蓮縣10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聯合甄選錄取人員

公開分發作業單

正本（考生留存）

	姓名
	

	身份證字號
	　　

	分發學校
	○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

	簽名
	

	備註
	1. 請於【8月22日（星期三）】中午12時前，攜帶本單、身分證正本、中餐烹調-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、最近1個月內之區域醫療或教學醫院健康檢查表(其檢查項目需含概A型、B型肝炎、手部皮膚病、出疹、膿瘡、外傷、結核病（X光）或傷寒等)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等文件，前往分發學校報到。報到前，請先與分發學校聯繫報到相關事宜。【8月28日前取得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】
2. 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，註銷錄取資格，當事人不得異議，如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，或其他妨害工作之傳染病及未繳交體格檢查合格表者，均取消錄取資格。



中華民國101年8月21日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
花蓮縣10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聯合甄選錄取人員

公開分發作業單

副本（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留存）

	姓名
	

	身份證字號
	

	分發學校
	○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

	簽名
	

	備註
	1. 請於【8月22日（星期三）】中午12時前，攜帶本單、身分證正本、中餐烹調-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、最近1個月內之區域醫療或教學醫院健康檢查表(其檢查項目需含概A型、B型肝炎、手部皮膚病、出疹、膿瘡、外傷、結核病（X光）或傷寒等)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等文件，前往分發學校報到。報到前，請先與分發學校聯繫報到相關事宜。【8月28日前取得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】
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，註銷錄取資格，當事人不得異議，如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，或其他妨害工作之傳染病及未繳交體格檢查合格表者，均取消錄取資格。


中華民國101年8月21日
